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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與合理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經費  

中之經常門款項，特依「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勵補助私立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訂定「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整體

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經常門分配原則」(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項經費申請資格為本校專任（含專案）講師級以上之教師始可申請本經費之各項   

補助。 

第三條 經常門經費應優先保留至少費百分之六十以上之經費，用於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

師資結構之獎助，供作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之用途。 

第四條 經常門經費應至少編列百分之二以上，作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四

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教育部

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第五條 經常門經費得編列經費常門經費百分之五以內之經費，用於補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第六條 經常門經費用於購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經費編列之

原則，以不超過當年度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二十為限（學校自籌款金額不列入計算），

若欲調整相關比例，則應提至專責小組委員會議討論調整後，始得變更支用之比例。 

第七條 經常門經費用於補助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薪資，以補助新聘任助理教授級以上之高階

師資為優先支用。另補助現有教師薪資之經費，以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待遇所需經費

予以編列。 

第八條 經常門經費其他支用項目，以購置授權年限 2年以內之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或軟

體之訂閱費用為使用原則。 

第九條 各款之獎助比例與項目若需變更，需經專責小組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調整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專責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